
         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 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六次董事会于 1997年 11月 4日在许昌召开。会议应到董事 7

人,实到董事 6 人,实际投票人数 6 人。公司二届监事会 列席本次会议。经表决通过了如下

决议: 

    1.为了推进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,按照国际通告规则,实行母子公司体制,建立规范的法

人治理结构并高效协调运行,一致同意许继电气有限公司与其母公司---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实

行资产、机构、人员进一步三 分离(其中:资产分离已于 1993年 3月股份制改制时完成)。 

    2.根据公司总经理檀国彪先生的提名,一致同意聘任:曹全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,赖南

阳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,于世新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,马保州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。同时免去

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有关领导成 员在本公司管理层中的兼职。 

    3.同意按照"精干高效,权责明确"的原则,调整设置公司的组织机构。为优化资源配置,

建立许继集团统一、协调、壮大的营销体制和网络,形成"产权清晰、分工合作、权责明确、

管理科学"的新格局,发挥集团 的整体优势,同意将销售、供应部门和模具公司、机械动力公

司、计量 中心站、建筑工程公司等辅助生产部门及审计监督、保卫部门划归集团公司管理,

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"分工合作、关联交易和服务协议"。 集团公司成立销售公司和供应公

司,销售公司是本公司的销售代理机构,其代理销售计划和目标由本公司与集团公司根据本公

司的实际能力和发展需要协商确定,共同考核。供应公司和其他辅助生产部门其主要职责 包

括确保本公司生产供应并提供优质服务。 

    4.一致同意面向许继集团,通过"公开招聘、公平竞争"方式,择优选 聘公司各中层单位

负责人,实行单首长负责制。根据实际劳动量和工作 量,按照满负荷原则进行定编定员,采取

综合考核,竞争上网的方式录用 员工,淘汰下来的员工转交给集团公司转岗安置。具体由公

司总经理班 子组织实施。 

    5.同意由公司经营管理层与集团公司协商,根据《公司法》及有关  法规的要求,结合双

方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割,确定各自的经营业务范围,晚确各自的职能和协作关系,规范运作。

按照"系统、实用、高效"的原则制(修)订公司各项标准,制度、业务规程和考核办法,并组织

严格实施  。 

    特此决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7年 11月 4日 

 


